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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57】申請專利範圍
1.　一種光學成像系統，包括：第一透鏡，包括正的屈光度、凸的物側面及凸的像側面；第
二透鏡，包括負的屈光度、凸的物側面及凹的像側面；第三透鏡，包括屈光度及凸的物

側面；第四透鏡，包括負的屈光度、凹的物側面、凹的像側面及形成於所述第四透鏡的

像側面上的反曲點；以及第五透鏡，包括正的屈光度及凸的像側面，其中所述第四透鏡

的焦距可被決定為從-9.0毫米至-4.0毫米。
2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光學成像系統，其中所述第五透鏡包括凹的物側面。
3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光學成像系統，其中滿足 TL/f<1.0，其中 TL是自所述第
一透鏡的物側面至成像平面的距離，且 f是所述光學成像系統的總焦距。

4.　一種光學成像系統，包括：第一透鏡，包括屈光度；第二透鏡，包括屈光度；第三透
鏡，包括負的屈光度及凸的物側面；第四透鏡，包括凹的物側面及凹的像側面；以及第

五透鏡，包括屈光度，其中所述第四透鏡的焦距可被決定為從-9.0毫米至-4.0毫米。
5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的光學成像系統，其中所述第五透鏡包括凸的像側面。
6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的光學成像系統，其中滿足 0.15<R1/f<1.5，其中 R1是所述
第一透鏡的物側面的曲率半徑，且 f是所述光學成像系統的總焦距。

7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的光學成像系統，其中滿足-3.5<f/f2<-0.5，其中 f是所述光
學成像系統的總焦距，且 f2是所述第二透鏡的焦距。

8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的光學成像系統，其中滿足 0.1<d34/TL<0.7，其中 d34是自
所述第三透鏡的像側面至所述第四透鏡的物側面的距離，且 TL是自所述第一透鏡的物
側面至成像平面的距離。

9.　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的光學成像系統，其中滿足 1.60<Nd5<1.75，其中 Nd5是所
述第五透鏡的折射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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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的光學成像系統，其中滿足 0.3<tanθ<0.5，其中 θ等於所述光
學成像系統的視場的一半。

11.   一種行動終端，包括：第一相機模組，包括第一光學成像系統，所述第一光學成像系統
用以在近距離擷取對象的影像；以及第二相機模組，包括第二光學成像系統，所述第二

光學成像系統用以在遠距離擷取所述對象的影像，其中所述第二光學成像系統包括：第

一透鏡，包括屈光度及凸的物側面，第二透鏡，包括屈光度及凸的物側面，第三透鏡，

包括屈光度、凸的物側面及凹的像側面，第四透鏡，包括屈光度、凹的物側面及凹的像

側面，以及第五透鏡，包括屈光度及凸的像側面，其中所述第四透鏡的焦距可被決定為

從-9.0毫米至-4.0毫米。
12.  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1項所述的行動終端，其中所述第一光學成像系統包括四個或多於四

個透鏡。

13.  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1項所述的行動終端，其中所述第一光學成像系統具有為 50度或高
於 50度的寬的視場。

14.  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1項所述的行動終端，其中所述第二光學成像系統具有為 40度或低
於 40度的窄的視場。

15.  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1項所述的行動終端，其中所述第一光學成像系統的總長度實質上相
同於所述第二光學成像系統的總長度。

16.  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1項所述的行動終端，其中所述第二光學成像系統的所述總長度對所
述第一光學成像系統的所述總長度的比率落在 0.8至 1.0的範圍內。

17.  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1項所述的行動終端，其中所述第二光學成像系統的所述總長度對所
述行動終端的高度的比率等於或小於 0.8。

圖式簡單說明

圖 1是根據第一實例的光學成像系統的圖。
圖 2說明示出圖 1中所示光學成像系統的像差曲線(aberration curve)的曲線圖。
圖 3是列出圖 1中所示光學成像系統的透鏡的特性的表。
圖 4是列出圖 1中所示光學成像系統的非球面特性的表。
圖 5是根據第二實例的光學成像系統的圖。
圖 6說明示出圖 5中所示光學成像系統的像差曲線的曲線圖。
圖 7是列出圖 5中所示光學成像系統的透鏡的特性的表。
圖 8是列出圖 5中所示光學成像系統的非球面特性的表。
圖 9是根據第三實例的光學成像系統的圖。
圖 10說明示出圖 9中所示光學成像系統的像差曲線的曲線圖。
圖 11是列出圖 9中所示光學成像系統的透鏡的特性的表。
圖 12是列出圖 9中所示光學成像系統的非球面特性的表。
圖 13是根據一實例的其中安裝有光學成像系統的行動終端的後視圖。
圖 14是圖 13中所示行動終端的剖視圖。
在所有圖式及實施方式通篇中，相同的參考編號指代相同的元件。所述圖式可並非按比

例繪製，且為清晰、說明及方便起見，可誇大所述圖式中的元件的相對大小、比例及繪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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